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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代遛狗”风险不小 律师建议签订协议

工资被扣只剩257元
律师：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买了航班延误险只赔代金券
律师：消法明确“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记者

近日接到多位消费者反映， 在购

票平台购买航班延误险后， 如发

生航班延误的情况， 平台只赔付

几张机票代金券， 且有使用人、

使用时限和单次可用数量等限

制。 虽然不认同这种赔偿方式，

但考虑到维权成本太大， 只能自

认倒霉。

赔付方式引不满

今年 9 月， 陈先生一家乘坐

的由广东珠海返回北京的航班出

现延误。 因在购票平台购票时买

了航班延误险， 事后平台给他赔

付了 10 张总价为 200 元的机票

代金券。 同时规定， 这些代金券

只能一人使用， 每次限用一张，

有效期为 30 天。

“既然我买了航班延误险，

就理应获得相应的赔付款， 而不

该是机票代金券。 再说， 30 天

内让一个人用完 10 张代金券，

这合理吗？” 陈先生完全不能接

受平台这番操作， 随后联系到购

票平台的工作人员， 要求对延误

险进行退款。 一番交涉之后， 平

台最终同意给陈先生赔付 200 元

现金。

然而， 并非所有人遇到类似

经历时， 都能像陈先生这样得到

较为理想的维权结果。

今年 8 月， 北京的杨女士在

购票平台上购买机票和航班延误

组合险后， 也遇到了航班延误的

情况， 但后续理赔方式让她感到

不满———航班延误后， 平台在订

单页面展示理赔“￥40”， 但实际

给了两张 20 元的代金券， 而且

是平台专用的代金券， 有使用

人、 使用时限和单次可用数量等

限制。

杨女士说， 她向平台反映，

平台工作人员以“正常操作”

“都是这样理赔的” 为由回复。

她专门去查看了当时购票时延误

险的详细说明。 “平台在航班延

误组合险说明页面， 只重点突出

保障内容和最高保额， 将各种限

制放到不起眼的地方， 这难道不

是在故意隐瞒和误导消费者吗？”

多次点击才见标准

记者在网上检索多个订票平

台发现， 平台均在机票付款界面

搭售航班延误险， 选中后并未弹

出具体赔付标准和内容， 只有进

一步点击航班延误险说明和相关

规定后， 才能看到赔付标准。 而

在赔付界面， 仅显示“￥” 符号

加阿拉伯数字， 看起来就像是赔

付现金的意思。

多位受访者称， 不同平台对

于航班延误险的销售方式和具体

表述略有不同， 但大多存在标注

位置不显著、 赔付标准不明确、

具体表述不清晰等问题， 容易给

消费者造成误导。

涉嫌误导消费者

“按照法律概念中一般理性

人的判断标准， 在航意航延组合

险有‘￥’ 符号时， 乘客完全有

理由相信赔偿将以现金模式支

付， 而非代金券。” 在盈科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风和律师看

来， 根据保险法规定， 平台作为

保险代理人， 有如实告知并履行

合同条款的义务， 如果平台在没

有事前约定赔偿方式为机票代金

券的情况下， 直接在后台给消费

者赔付代金券， 违反了最大诚信

原则。

“平台在页面上显著标注

‘延误最高赔￥368’， 但在细则说

明中， 根据不同情形赔付代金券

或现金， 违反了作为经营者应当

如实告知的义务， 属于隐蔽的虚

假宣传， 涉嫌误导消费者， 这是

一种典型的消费陷阱。” 王风和

说，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经

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 性能、 用途、 有效

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 “消费者在平台购买航班延

误险后， 和平台构成合同关系。

消费者是投保人， 平台是保险代

理人， 保险公司是保险人。 如果

消费者不满意， 基于合同的相对

性， 可以向平台主张维权。”

（温远灏）

据 《潇湘晨报》 报

道， 河南新乡一女子全勤

工作一个月， 竟然只发了

257 元工资。 对此， 该女

子所在培训机构工作人员

解释， 这是扣除奖金后的

结果。 当地劳动监察大队

调查后认为涉事企业违

法， 目前该公司已接受调

查并被要求整改。

炎女士称自己在该校

担任前台已经四年半， 今

年 7 月工资是 3871 元， 8

月份工资是 3521 元， 到

了 9 月份， 由于学校薪酬

改革， 自己直接被扣了

4100 元。 工资单显示，

炎女士绩效、 全勤等各项

加起来 ， 应 发工资 为

4736 元， 但是校区正负

增长 这一 项 就扣掉 了

4100 元。

炎女士表示： “有些

学生不想学了就走了， 每

走一个学生， 我们老师都

会被扣工资， 走的前三个

是每人扣 50 元， 走了四

到六个是每人扣 100 元，

走了六到九人则每人扣

150 元， 从第十个开始每

走一个就扣 200 元。 我做

好了自己本职工作， 学生

流失跟我没有关系， 我也

不任课， 所以我觉得非常

不合理。”

该公司工作人员则解

释称， 工资改革是为了调

动老师积极性， 并且已经

在会议上进行公示， 并非

一言堂， 全员奖金扣罚一

致， 正增长也会奖励。

当地劳动监察大队调

查后认为， 企业可以有自

己的奖罚制度， 但不能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新

乡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

2000 元/月， 目前该公司

已接受调查并要求整改。

对于此事， 泰和泰律师

事务所冯沁涓律师认为， 该

机构的做法显然是不合法

的。

首先， 该机构单方面变

更了工资支付制度。 根据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机构

变更内部工资支付制度， 应

当通过与职工大会、 职工代

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与职工

进行协商， 并告知全体劳动

者， 同时抄报当地劳动行政

部门备案。 “该用人单位单

方变更工资支付制度未经过

合法程序， 属于违法行为。”

其次， 即使该机构经过

法定程序通过新的工资支付

制度， 但对于制度内容违法

的部分， 也不得实施。 机构

对于前台人员采用固定工资

制度， 变更为“奖罚制” 属

于变更与劳动者的劳动合

同， 应取得劳动者同意， 否

则违法。 “该劳动者是不认

同变更劳动合同工资支付约

定的， 所以该机构违法。”

此外， 就算该机构通过

奖罚制， 对于惩罚金额的标

准， 也非机构单方无底线制

定， 应当是惩罚与行为损害

程度相适应。 该劳动者并未

有任何违反劳动合同约定行

为， 全勤且未迟到早退， 未

遭到客户投诉， 机构经营效

益也与前台工作无关， 因此

机构不得以效益不好为由对

劳动者进行罚款。

最后， 工资支付标准不

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显然该机构实际支付工资也

远远低于当地最低每月

2000 元工资支付标准了。

冯沁涓表示， 该员工可

以依法向劳动监察大队投

诉， 用人单位应及时整改。

同时， 该员工也可以用人单

位不足额支付工资为由申请

劳动仲裁。 （张沁）

据 《北京日报》 报道， 有

人想养狗但暂时没有条件， 有

人却为没有时间遛狗发愁。 两

下里一碰撞， 出现了一种全新

的遛狗模式———征得狗主人同

意、 验证身份后， 想“撸狗”

的人就可以在“借” 来的宠物

身上短暂体验遛狗的乐趣。

一个有狗， 一个有闲， 遛

狗难题得解， 看似皆大欢喜。

但不少人认为， 免费代遛狗的

背后， 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法律

风险。

如果在遛狗的过程中， 出

现了狗咬伤人的情况， 这时责

任应由谁来承担呢？ “狗主人

有责任提前告知代遛人自家狗

的行为习惯、 特性， 以及可能

带来的风险。 如有特别的遛狗

要求或者禁止事项， 也应当明

确告知。”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王维维提醒说。

“如果宠物狗造成了路人

人身或财产损失， 狗主人需要

对此负责。 但是， 如果代遛人

在遛狗过程中， 明知狗可能造

成危险， 而没有采取适当的控

制措施， 那么代遛人可能也要

承担部分责任。” 王维维补充

说。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

师彭艳军则认为， 这种情况首

先要看双方有没有关于狗咬人

后责任承担的约定， 如有约定

按约定来； 如无约定， 因代遛

人系免费帮狗主人遛狗， 狗主

人是受益方， 因此一般由狗主

人承担责任。 如果是路人的主

动行为导致狗咬人造成损害，

则路人要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

责任。

免费代遛狗初衷虽好， 但

远不是“你有需求， 我有兴

趣” 就可以高枕无忧的。 如果

双方责任不明确， 遛狗期间发

生了问题， 很可能导致双方互

相扯皮。 因此， 王维维建议，

狗主人和代遛人有必要签订书

面协议， 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

务。 虽然口头协议在法律上也是

有效的， 但证明其是否存在和具

体内容通常更为困难， 发生纠纷

时可能会影响责任的界定。 “协

议内容应涵盖但不限于： 遛狗的

时间、 路线， 遛狗人的责任、 狗

主人的责任、 应对意外的处理方

式、 违约责任等。 这样能够更明

确双方的权责， 降低风险， 并在

发生纠纷时提供解决依据。”

（师悦）


